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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財 經 
&&

生 活生 活 補給站補給站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
財 經 
&

生 活
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

二○

二○

年
下
半
年
人
身
保
險
業
各
幣
別
新
契
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
  

為
確
保
我
國
壽
險
業
者
穩
健
經
營
，
並
使
新
契
約
之
準
備

金
負
債
能
適
時
反
映
市
場
利
率
，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
(

下
稱
金
管
會)

業
研
議
完
成
二○

二○
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適

用
之
壽
險
業
新
台
幣
、
美
元
、
澳
幣
、
歐
元
及
人
民
幣
等
幣

別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適
用
之
利
率
調
整
案
，
將
循
程
序
發

布
。

  
鑑
於
近
期
受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(C

O
V

ID
-1

9
)

疫
情

蔓
延
對
全
球
經
濟
景
氣
衝
擊
影
響
，
美
國
聯
邦
準
備
理
事

會(F
e
d
)

及
各
國
央
行
近
期
均
採
大
幅
降
息
之
寬
鬆
貨
幣
政

策
，
考
量
各
幣
別
公
債
利
率
走
勢
有
下
降
之
趨
勢
，
為
兼
顧

公
司
清
償
能
力
及
保
戶
投
保
權
益
，
並
衡
平
商
品
費
率
穩
定

性
，
二○

二○

年
下
半
年
各
幣
別
適
用
之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
金
利
率
，
相
較
於
現
行
二○

二○
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適
用
者
，

於
新
台
幣
、
美
元
及
澳
幣
保
單
各
負
債
存
續
期
間
分
別
均
調

降
一
碼
、
二
碼
及
四
碼
；
歐
元
保
單
負
債
存
續
期
間
十
年
以

下
維
持
不
變
，
超
過
十
年
期
者
調
降
一
碼
；
人
民
幣
保
單
負

債
存
續
期
間
除
十
至
二
十
年
期
間
調
降
三
碼
，
其
他
存
續
期

間
均
調
降
二
碼
。

  

金
管
會
提
醒
壽
險
業
者
，
應
確
實
衡
量
外
在
市
場
利
率
選

擇
合
適
之
資
產
予
以
配
置
，
並
確
實
執
行
資
產
負
債
管
理
，

多
銷
售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提
高
國
人
保
險
保
障
，
穩
健
公
司

各
項
業
務
之
經
營
。

捐
贈
公
益
信
託
的
財
產 

要
申
報
遺
產
或
贈
與
稅 

才
能
辦
理
產
權
移
轉
登
記  

 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提
供
財
產
，
成

立
、
捐
贈
或
加
入
公
益
信
託
，
該
財
產
可
申
請
不
計
入
贈
與

總
額
或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，
由
稽
徵
機
關
核
給
不
計
入
贈
與

或
遺
產
總
額
證
明
書
，
以
持
向
產
權
登
記
機
關
或
事
業
辦
理

移
轉
登
記
。

   

該
局
指
出
，
符
合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十
六
條
之
一
及
第

二○

條
之
一
規
定
捐
贈
公
益
信
託
的
財
產
，
可
以
不
計
入
遺

產
總
額
或
贈
與
總
額
，
等
同
是
免
徵
遺
產
稅
或
贈
與
稅
。
免

稅
要
件
有
下
列
三
項
：
一
、
受
託
人
為
信
託
業
法
所
稱
的
信

託
業
。
二
、
公
益
信
託
除
了
為
設
立
目
的
舉
辦
事
業
而
必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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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付
的
費
用
外
，
不
可
以
對
特
定
或
可
得
特
定
的
人
給
予
特
殊
利
益
。

三
、
信
託
行
為
明
定
信
託
關
係
在
解
除
、
終
止
或
消
滅
的
時
候
，
信

託
財
產
必
須
移
轉
給
各
級
政
府
、
有
類
似
目
的
的
公
益
法
人
或
公
益

信
託
。

   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地
政
事
務
所
、
監
理
機
關
或
集
保
結
算
所
、

期
貨
交
易
所
、
銀
行
等
公
私
事
業
單
位
，
在
受
理
民
眾
辦
理
公
益
信

託
財
產
移
轉
登
記
時
，
一
定
要
依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四
二
條
規
定

提
醒
民
眾
檢
附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證
明
書
或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
書
，
才
能
辦
理
移
轉
登
記
。

個
人 

公
司
行
號
購
買
國
外
電
子
勞
務 

繳
納
營
業
稅
大
不
同

  
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外
國
之
事
業
、
機
關
、
團
體
、
組
織
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無
固
定
營
業
場
所
（
下
稱
境
外
電
商
）
，
銷
售
電

子
勞
務
予
境
內
自
然
人
者
，
應
於
我
國
辦
理
稅
籍
登
記
報
繳
營
業

稅
；
惟
境
外
電
商
如
銷
售
電
子
勞
務
的
對
象
為
公
司
行
號
、
執
行
業

務
者
或
機
關
團
體
，
則
應
由
公
司
行
號
、
執
行
業
務
者
或
機
關
團
體

報
繳
營
業
稅
。

  

該
局
說
明
，
隨
著
網
際
網
路
興
盛
，
行
動
科
技
普
及
，
付
費
使
用

境
外
電
商
廣
告
、
線
上
遊
戲
、
影
音
等
服
務
與
日
俱
增
。
境
外
電
商

有
銷
售
電
子
勞
務
予
境
內
自
然
人
時
，
依
加
值
型
及
非
加
值
型
營
業

稅
法
第
二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該
境
外
電
商
為
營
業
稅
之
納
稅
義
務
人
，

應
負
報
繳
我
國
營
業
稅
義
務
。
境
外
電
商
銷
售
對
象
倘
非
境
內
自
然

人
，
依
同
法
第
三
六
條
規
定
，
除
買
受
人
屬
同
法
第
四
章
第
一
節
規

定
計
算
稅
額
之
營
業
人
且
其
所
購
進
之
勞
務
專
供
經
營
應
稅
貨
物
或

勞
務
使
用
，
免
予
繳
納
營
業
稅
外
，
應
由
勞
務
買
受
人
於
給
付
報
酬

之
次
期
開
始
十
五
日
內
，
就
給
付
額
依
規
定
計
算
營
業
稅
額
繳
納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非
個
人
之
買
受
人
購
買
國
外
勞
務
繳
納
營
業

稅
方
式
可
分
為
二
種
：(

一)

買
受
人
為
使
用
「
營
業
人
銷
售
額
與

稅
額
申
報
書
（
四○

一
、
四○

三
、
四○

四
）
」
自
動
報
繳
之
營
業

人
，
購
買
國
外
勞
務
只
要
併
同
四○

一
、
四○

三
、
四○

四
申
報
書

填
入
相
關
欄
位
一
併
申
報
繳
納
即
可
。(

二)

買
受
人
為
自
動
報
繳
營

業
人
以
外
者
（
例
如
：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、
執
行
業
務
者
、
機
關
團
體

等
）
，
如
有
購
買
國
外
勞
務
情
形
，
可
自
行
至
財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網

(w
w

w
.e

ta
x.n

a
t.g

o
v
.tw

)
＞

線
上
服
務＞

電
子
申
報
繳
稅
服
務＞

自
繳
繳
款
書
三
段
式
條
碼
列
印(

線
上
版)

＞

營
業
稅
，
下
載
「
購

買
國
外
勞
務
營
業
稅
繳
款
書(

四○

八)

」
，
或
向
國
稅
局
索
取
前
揭

繳
款
書
，
自
行
繳
納
營
業
稅
款
。

房
屋
無
償
提
供
他
人
營
業
使
用 

應
列
租
賃
收
入
報
稅

  

納
稅
義
務
人
常
誤
認
為
將
房
屋
無
償
供
他
人
使
用
，
未
收
取
租
金

應
不
用
課
稅
，
然
而
依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，
將
財
產
借
與
本
人
、
配
偶

及
直
系
親
屬
以
外
的
個
人
或
法
人
使
用
，
除
經
查
明
確
實
無
償
且
非

供
營
業
或
執
行
業
務
者
使
用
外
，
應
參
照
當
地
一
般
租
金
情
況
計
算

租
賃
收
入
課
稅
。

  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舉
實
例
說
明
，
有
納
稅
義
務
人
甲
君
將
所
有

房
屋
提
供
予
其
父
親
設
立
公
司
稅
籍
登
記
營
業
使
用
，
未
列
報
租
賃

所
得
，
經
該
局
按
當
地
一
般
租
金
標
準
計
算
租
賃
所
得
二
五
萬
元
，

核
定
補
繳
稅
款
一
萬
多
元
，
甲
君
不
服
申
請
復
查
，
主
張
是
將
房
屋

無
償
提
供
予
父
親
的
公
司
使
用
，
並
未
收
取
租
金
，
然
而
依
《
所
得

稅
法
》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若
將
房
屋
無
償
提
供
給
他
人
作
為
營
業
使

用
，
仍
要
按
照
當
地
租
金
行
情
計
算
房
租
收
入
，
繳
納
所
得
稅
，
故

經
該
局
復
查
駁
回
並
告
確
定
在
案
。


